附件1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分类检查事项目录
和不予、免予、从轻、减轻、从重行政处罚清单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分类检查事项目录
	序号
	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事项划分
	对象划分
	监管方式

	
	
	
	
	

	1
	对爆破作业单位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对民用爆破物品仓储情况和爆破作业单位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或者未被其他监管部门移交的
	双随机、一公开

	
	
	
	
	重点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其他监管部门移交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无
	一般检查对象
	无
	无

	
	
	
	
	重点检查对象
	无
	无

	2
	对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对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运输、燃放情况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或未被其他监管部门移交的
	双随机、一公开

	
	
	
	
	重点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其他监管部门移交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无
	一般检查对象
	无
	无

	
	
	
	
	重点检查对象
	无
	无

	3
	对成品油市场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对散装汽油销售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或未被监管部门移交的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无
	一般检查对象
	无
	无

	
	
	
	
	重点检查对象
	无
	无

	4
	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对物业服务企业安全防范工作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或未被监管部门移交的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无
	一般检查对象
	无
	无

	
	
	
	
	重点检查对象
	无
	无

	5
	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对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和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线路管理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或未被监管部门移交的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无
	一般检查对象
	无
	无

	
	
	
	
	重点检查对象
	无
	无

	6
	对车辆维修企业经营情况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对治安防范情况、查验登记承修车辆信息情况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或未被监管部门移交的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无
	一般检查对象
	无
	无

	
	
	
	
	重点检查对象
	无
	无

	7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对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治安状况、买卖伪造票证等活动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或未被监管部门移交的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无
	一般检查对象
	无
	无

	
	
	
	
	重点检查对象
	无
	无

	8
	对娱乐场所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对娱乐场所备案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或未被监管部门移交的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无
	一般检查对象
	无
	无

	
	
	
	
	重点检查对象
	无
	无

	9
	对营业性演出从业单位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对安全保卫工作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或未被监管部门移交的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无
	一般检查对象
	无
	无

	
	
	
	
	重点检查对象
	无
	无

	10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对上网实名制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或未被监管部门移交的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无
	一般检查对象
	无
	无

	
	
	
	
	重点检查对象
	无
	无

	11
	对旅店业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对住宿人员登记情况，治安防范情况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或未被监管部门移交的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无
	一般检查对象
	无
	无

	
	
	
	
	重点检查对象
	无
	无

	12
	对机动车检验机构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对机动车检验机构是否严格按照《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与方法》（GB38900）开展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行为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或未被监管部门移交的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无
	一般检查对象
	无
	无

	
	
	
	
	重点检查对象
	无
	无

	13
	对寄递物品执行“三项制度”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对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及从业人员是否按规定对寄件人及寄件物品进行登记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或未被监管部门移交的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
	定向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对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及从业人员是否对寄件人交寄的物品进行安全检查或者开封验视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对象
	未被投诉、举报、行政处罚，或未被监管部门移交的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一般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对象
	被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
	定向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无
	一般检查对象
	无
	无

	
	
	
	
	重点检查对象
	无
	无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不予、免予处罚”清单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行政处罚事项“不予、免予处罚”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bookmark: 30][bookmark: 31]第三十条　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
[bookmark: 33]第三十一条　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
　　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bookmark: 57]第五十七条　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
　　（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予行政处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事项）
第十二条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第十三条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
第十四条  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
第十九条  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
　　（一）情节特别轻微的；
　　（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后果，并取得被侵害人谅解的；
　　（三）出于他人胁迫或者诱骗的；
　　（四）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
　　（五）有立功表现的。
[bookmark: 22]第二十二条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
三、《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bookmark: 154]第一百五十四条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其他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bookmark: 157][bookmark: 158][bookmark: 159]第一百五十七条　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并在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载明。
　　第一百五十八条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并在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载明。
第一百五十九条　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不予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并取得被侵害人谅解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的；
　　（三）有立功表现的；
　　（四）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的。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醉酒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从轻、减轻处罚”清单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行政处罚事项“从轻、减轻处罚”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bookmark: 32]第三十条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第三十一条　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有违法行为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事项）
第十二条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十四条  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
第十九条  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
　　（一）情节特别轻微的；
　　（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后果，并取得被侵害人谅解的；
　　（三）出于他人胁迫或者诱骗的；
　　（四）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
　　（五）有立功表现的。
三、《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第一百五十七条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第一百五十八条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予以行政处罚，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第一百五十九条　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不予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并取得被侵害人谅解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的；
　　（三）有立功表现的；
　　（四）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的。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从重处罚”清单

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行政处罚事项“从重处罚”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bookmark: 49]第四十九条　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为了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行政机关对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依法快速、从重处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事项）
[bookmark: 20]第二十条　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有较严重后果的；
　　（二）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
　　（三）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四）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
第五十条  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
第五十一条  冒充军警人员招摇撞骗的，从重处罚。
三、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第一百六十条　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一）有较严重后果的；
　　（二）教唆、胁迫、诱骗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等打击报复的；
　　（四）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或者一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两次以上公安行政处罚的；
　　（五）刑罚执行完毕三年内，或者在缓刑期间，违反治安管理的。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bookmark: 92]第九十二条　阻碍有关部门开展反恐怖主义工作的，由公安机关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单位有前款规定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处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阻碍人民警察、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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